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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

引言  

 

第一部分：立法会  

1 .1 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立 法 会 根 据 《 立 法 会 条 例 》 (第
542 章）组成，职权为制定法律；审核通过政府财政预算；

批 准 税 收 和 公 共 开 支 ； 听 取 行 政 长 官 的 施 政 报 告 并 进 行 辩

论 ； 对 政 府 的 工 作 提 出 质 询 ； 就 任 何 有 关 公 共 利 益 问 题 进

行辩论及处理香港居民申诉等。  

1 .2  根 据 《 基 本 法 》 及 《 立 法 会 条 例 》 ， 立 法 会 除 第

一 届 任 期 为 两 年 外 ， 每 届 任 期 4 年 ， 每 届 任 期 于 行 政 长 官

会 同 行 政 会 议 指 定 的 日 期 开 始 。 第 一 届 立 法 会 的 任 期 由 一

九 九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开 始 ， 至 二 零 零 零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为

止 。 第 二 届 及 第 三 届 立 法 会 的 任 期 分 别 由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月

一 日 及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月 一 日 开 始 ， 每 届 为 期 4 年 。 行 政 长

官 必 须 指 明 选 出 每 届 立 法 会 议 员 的 换 届 选 举 的 举 行 日 期 。

在 换 届 选 举 中 当 选 为 议 员 的 人 ， 自 该 选 举 后 的 首 个 立 法 会

任 期 开 始 时 任 职 ， 并 于 该 任 期 完 结 时 离 任 。 立 法 会 议 员 议

席 如 有 空 缺 ， 将 举 行 补 选 填 补 ， 不 过 ， 填 补 立 法 会 议 席 空

缺 的 补 选 不 得 在 立 法 会 现 届 任 期 结 束 前 4 个 月 内 举 行 ， 也

不 得 在 行 政 长 官 已 按 照 《 基 本 法 》 在 宪 报 刊 登 解 散 立 法 会

的命令的情况下举行。  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
1 .3  按 照 《 基 本 法 》 附 件 二 的 规 定 ， 第 三 届 立 法 会 的

组成方式为：  

 ( a )  经地方选区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  30 人  

 (b )  经功能界别选举产生的议员  30 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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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选区  

1 .4  香港特别行政区分为 5 个地方选区，各有 4 个至

8 个议席不等。地方选区按地域划分，全港分为 5 个地方选

区，共选出 30 位立法会议员：香港岛选出 6 位议员；九龙

东选出 4 位议员；九龙西选出 5 位议员；新界东选出 7 位

议 员 ； 以 及 新 界 西 选 出 8 位 议 员 。 所 采 用 的 投 票 制 度 是 比

例代表名单投票制。地方选区选举详情见第二章。 [2008 年

7 月修订 ]  

功能界别  

1 .5  功 能 界 别 共 28 个 界 别 ， 每 个 界 别 代 表 社 会 上 不

同的经济、社会或专业界别。在下列 28 个界别中共选出 30
位立法会议员︰ (1 )乡议局； (2 )渔农界； (3 )保险界； (4 )航运

交 通 界 ； (5 )教 育 界 ； (6 )法 律 界 ； (7 )会 计 界 ； (8 )医 学 界 ；

(9 )  衞 生 服 务 界 ； (10)工 程 界 ； (11)建 筑 、 测 量 及 都 市 规 划

界； (12)劳工界； (13)社会福利界； (14)地产及建造界； (15)
旅 游 界 ； (16)商 界 (第 一 )  ； (17)商 界 (第 二 )  ； (18)工 业 界

(第 一 )  ； (19)工 业 界 (第 二 )  ； (20)金 融 界 ； (21)金 融 服 务

界 ； (22)体 育 、 演 艺 、 文 化 及 出 版 界 ； (23)进 出 口 界 ； (24)
纺 织 及 制 衣 界 ； (25)批 发 及 零 售 界 ； (26)信 息 科 技 界 ； (27)
饮食界；以及 (28)区议会。上述 28 个界别中劳工界选出 3
位议员，其余 27 个界别各选 1 位议员。  

1 .6  不同的功能界别采用不同的投票制度选出议员︰  

( a )   4 个 特 别 功 能 界 别 ， 即 乡 议 局 、 渔 农 界 、 保 险 界

及 航 运 交 通 界 采 取 “ 按 选 择 次 序 淘 汰 ” 投 票 制 ；

以及  

(b )    其 余 24 个 普 通 功 能 界 别 采 取 “ 得 票 最 多 者 当

选”投票制。  

功能界别选举详情见第三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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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管法例  

1 .7  立法会选举由载述于 3 部条例内的法定条文所规

管 ， 即 《 立 法 会 条 例 》 、 《 选 举 管 理 委 员 会 条 例 》 (“ 《 选

管会条例》” ) (第 541 章 )和《选举 (舞弊及非法行为 )条例》

(第 554 章 )。  

1 .8  《 立 法 会 条 例 》 规 定 立 法 会 的 组 成 、 选 区 或 功 能

界 别 的 设 立 、 选 民 登 记 、 选 举 进 行 方 式 、 候 选 人 所 得 资

助、选举呈请及其它有关事项。  

1 .9  《选管会条例》赋予选举管理委员会 (“选管会” )
职 责 就 立 法 会 地 方 选 区 的 划 定 及 选 区 范 围 的 分 界 作 出 建

议 。 此 外 ， 选 管 会 亦 须 规 管 在 选 票 上 刊 印 关 于 候 选 人 的 详

情 及 候 选 人 的 选 举 资 助 的 事 宜 ， 并 负 责 进 行 及 监 督 选 举 及

由选举而引起的任何事宜。  

1 .10  《 选 举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为 )条 例 》 禁 止 与 选 举 有 关

的舞弊及非法行为，并由廉政公署负责执行。  

1 .11  上 述 条 例 由 订 有 立 法 会 选 举 程 序 详 情 的 多 项 附 属

法 例 补 充 ， 包 括 下 文 第 1 .12 至 1 .19 段 载 列 的 附 属 法 例 。

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
1 .12  举 行 立 法 会 选 举 的 选 举 程 序 在 《 选 举 管 理 委 员 会

(选举程序 ) (立法会 )规例》 (第 541D 章 ) (“《立法会选举程

序规例》” )中列明。  

1 .13  《 选 举 管 理 委 员 会 ( 选 民 登 记 ) ( 立 法 会 地 方 选

区 ) (区议会选区 )规例》 (第 541A 章 ) (“《立法会地方选区选

民 登 记 规 例 》 ” )及 《 选 举 管 理 委 员 会 (登 记 ) (立 法 会 功 能 界

别 选 民 ) (选 举 委 员 会 界 别 分 组 投 票 人 ) (选 举 委 员 会 委 员 )规
例》 (第 541B 章 ) (“《立法会功能界别、界别分组和选举委

员会选民登记规例》” )列举立法会选民登记程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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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14  《 选 票 上 关 于 候 选 人 的 详 情 (立 法 会 及 区 议 会 )规
例》 (第 541M 章 ) (“《立法会及区议会选票详情规例》” )
列 举 在 立 法 会 选 举 所 用 选 票 上 印 出 关 于 候 选 人 的 指 定 资 料

的程序。  

1 .15  《 选 举 管 理 委 员 会 (立 法 会 及 区 议 会 选 举 资 助 ) (申
请及支付程序 )规例》 (第 541N 章 ) (“《立法会及区议会选

举 资 助 规 例 》 ” )列 明 立 法 会 候 选 人 资 助 计 划 的 详 细 施 行 程

序。  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
1 .16  《 立 法 会 (提 名 所 需 的 选 举 按 金 及 签 署 人 )规 例 》

(第 542C 章 ) (“《立法会按金及签署人规例》” )列举立法

会选举中关于签署人、缴付及退回选举按金的规定。  

1 .17  《 选 举 管 理 委 员 会 (提 名 顾 问 委 员 会 (立 法 会 ) )规
例》 (第 541C 章 ) (“《立法会顾问委员会规例》” )列明提

名顾问委员会 (“顾问委员会” )的委任及其职能，及就候选

人 在 立 法 会 选 举 中 是 否 符 合 提 名 资 格 向 顾 问 委 员 会 寻 求 意

见的程序。  

1 .18  《 选 举 开 支 最 高 限 额 （ 立 法 会 选 举 ） 规 例 》 订 明

在 为 选 出 立 法 会 议 员 的 选 举 中 ， 任 何 候 选 人 可 招 致 的 选 举

开支 (包括他人代其招致的选举开支 )，或任何一份名单上的

所有候选人可招致的选举开支的最高限额。  [2007 年 10 月

新增及 2008 年 7 月修订 ]  

1 .19  《立法会（选举呈请）规则》 (第 542F 章 )列明就

立法会选举结果提交选举呈请书的程序。  [2007 年 10 月新

增 ]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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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：本指引  

1 .20  根据《选管会条例》第 6 条，选管会可就某次选

举的下列事项发出指引︰  

 ( a )  进行选举、监督选举及选举程序；  

 (b )  候 选 人 、 候 选 人 的 代 理 人 或 任 何 其 它 协 助 候 选 人

的人或任何其它人与选举相关的活动；  

 ( c )  选举开支；  

 (d )  展示或使用选举广告或其它宣传资料；以及  

 ( e )  作出投诉的程序。  

1 .21  本 指 引 的 目 的 是 为 进 行 选 举 活 动 提 供 一 套 符 合 公

平 及 平 等 原 则 的 行 为 守 则 ， 以 简 明 的 文 字 指 导 有 关 人 士 遵

守 相 关 的 选 举 法 例 ， 以 免 候 选 人 误 堕 法 网 。 本 指 引 同 时 也

供 市 民 参 考 ， 确 保 所 有 公 开 选 举 在 公 开 、 诚 实 、 公 平 的 情

况下进行。  

1 .22  本 指 引 适 用 于 立 法 会 换 届 选 举 及 补 选 ， 内 容 细 述

选 举 安 排 ， 并 阐 述 选 举 前 、 选 举 期 间 及 选 举 后 各 有 关 方 面

须 遵 守 的 有 关 法 例 条 文 、 规 则 及 指 引 。 指 引 亦 讲 述 投 诉 与

选举有关事宜的方法。附录一详列候选人应办事项。  

1 .23  就 本 指 引 而 言 ， “ 选 举 ” 一 词 ， 视 乎 情 况 而 定 ，

指换届选举或补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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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：制裁  

1 .24  公 众 人 士 ， 尤 其 是 选 民 、 候 选 人 及 其 代 理 人 ， 以

及 负 责 与 选 举 有 关 工 作 的 政 府 官 员 均 应 阅 读 、 熟 习 及 严 格

遵守本指引。  

1 .25  选 管 会 一 向 致 力 确 保 所 有 选 举 是 以 公 开 、 诚 实 和

公 平 的 方 式 进 行 。 选 管 会 如 得 悉 某 候 选 人 或 某 人 违 反 指

引 ， 除 知 会 有 关 当 局 采 取 行 动 外 ， 亦 可 能 发 表 公 开 声 明 严

厉 谴 责 或 谴 责 ， 并 在 公 开 声 明 内 公 布 该 候 选 人 ／ 该 人 及 在

合 适 的 情 况 下 ， 其 它 有 关 人 士 （ 如 有 的 话 ） 的 姓 名 。 除 受

到 严 厉 谴 责 或 谴 责 外 ， 该 候 选 人 、 该 人 或 其 它 有 关 人 士 亦

须负起所犯罪行的刑事责任。  [2008 年 7 月修订 ]  

  


